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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源工业园区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（220kV输配电工程）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新源汇中综合能源有限公司：
你公司报批的《关于新源工业园区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（220kV输配电工程）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》及相关附件均已收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1、 拟建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工业园区，项目起点坐标：E83°12′7.890″，N43°32′20.430″，终点坐标：E83°14′57.460″，N43°31′50.770″，为新建220kV变电站配套输变电线路工程。本工程线路起于拟建新源增量配电网220kV变电站，止于已建向阳220kV变电站，以2回220kV送出线路接入向阳 220kV变，新建线路长度约2×4.85km，导线均采用 LGJ-2×630型。本工程总投资1641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25万元，占总投资的1.52%。
2、 根据新疆天地源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编制的《新源工业园区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项目（220kV输配电工程）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、新源县分局关于该项目的预审意见，在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，项目建设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可以缓解和控制。从环境保护的角度，我局原则同意按照《报告表》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。
3、 在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要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和建议，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，并达到以下要求：
（一）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文明施工，严格落实“报告表”中提出的施工期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。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计划，严格控制施工活动范围，规范施工行为，尽量减轻施工扬尘、噪声和对生态环境的扰动；本项目施工临时生活区依托主体工程220kV变电站，不单独设置。施工采用商品混凝土，基本无施工废水。加强施工人员管理及教育，严禁在沿线地表水体清洗施工设备及将剩余物料、弃渣或生活垃圾弃入其中；工程弃料、弃土等要妥善处置、及时清运；工程结束时，要及时做好土地平整和生态恢复工作。
（二）认真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控制和改善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对周边环境影响的措施和方法，输电线路沿线的工频电场、工频磁场应符合《电磁环境控制限值》（GB8702-2014）要求。
四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，如工程性质、规模、地点或生态保护、污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，须报我局重新审批。项目竣工后，应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生态环境监督管理由新源县分局负责，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不定期进行抽查。
五、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《报告表》送新源县分局，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   （此件社会公开）


2023年7月25日








抄送：州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，新源县分局，新疆天地源环保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，本局存档。
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生态环境局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5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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